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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卫生健康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

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一）下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实验室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

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

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第一

项

2
实验室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备

案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第八

项

3
医疗机构无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工作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

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

4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

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

十五条第一项

5
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建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

制度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 209 —

6

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设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委员

会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机构医疗器械临床

使用管理工作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

7
放射单位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工作人

员证》。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二）下列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

2

建设单位的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定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

3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五项

4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和使用前，职业病

防护设施未按照规定验收合格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六十九条第六项

5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没有存档、

上报、公布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条第一项

6 未按照规定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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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第

一项

7
未按照规定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

织，或者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

二十条，《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第

二项

8
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

二十条，《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第

三项

9
未建立、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

度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

二十条，《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第

五项

10
未按照规定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条第三项，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

定》第四十八条第六项

11
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或者未对

劳动者个人职业病防护采取指导、督促措施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条第四项

12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

未超标，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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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人单位未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

测，或者监测系统不能正常监测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时间不超过 3个月，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二项

14
用人单位在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时，未告知劳动者

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涉及人数不超过 3人，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

15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涉及人数不超过 3人，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一条第四项

16
用人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

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涉及人数不超过 3人，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五项

17 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开展职业病诊断不超过 1

例，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第五十四条

18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不超过 1

次，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19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按规定告知疑似职业病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涉及人数不超过 1人，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20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按要求建立职业健康检查档案

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项

2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履行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义务

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第三项

22 医疗机构未办理诊疗科目登记或者未按照规定进行校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持续时间 1个月以内，且危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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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十八条第二项

23
医疗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放射诊疗项目或者超出批

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工作。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持续时间 1个月以内，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

十八条第三项

2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未按标准规范开展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或者擅自更改、简化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累计违法所得 5000元以下的，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

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25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安排未达到技术评审考核评估

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涉及人员不超过 1人，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

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

26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实行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

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未分开的场所数量累计不超

过 1 个，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

定》第四十七条第一项

27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未接受职

业卫生培训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未接受培训人数累计不超过

1人，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

定》第四十七条第二项

28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第

一项

29

医疗卫生机构允许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

更手续、延续执业注册有效期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

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第

二项

30
医疗卫生机构未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

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培训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

十五条第二项

28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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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地点、设施或者设备不符合卫

生要求的。

的。 理办法》第四十条

29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

定，未将医疗废物按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

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办法》第四十条

30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

定，使用的医疗废物运送工具不符合要求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办法》第四十条

（三）下列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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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医疗卫生机构未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环境

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或者未

将检测、评价效果存档、报告的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首次发生，未造成严重后果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七项

三、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无

四、免于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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